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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 G B /T  203— 1994《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

本标准与 G B /T  2 0 3 -1 9 9 4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本 版 的 3. 2,3. 3)；
—— 对最大粒度指标进行了修改（1994年 版 的 5. 3 ;本版 的 4 .1 )；

增加了玻璃体含量的要求 (本 版 的 4 .1 ) ;

—— 取消了等级和等级划分（1994年版的第 4 章 和 5 .1、5 .3 )。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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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贮存与运 

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用作水泥活性混合材料的粒化高炉矿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 B / T 1 7 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 B /T  6003. 2 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GB 6 5 6 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 B /T  18046—2 0 0 8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J C /T  740— 2 0 0 6 磷渣硅酸盐水泥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 1

粒化高炉矿渣  granulated blastfurnace slag

在高炉冶炼生铁时，所得以硅铝酸盐为主要成分的熔融物，经淬冷成粒后，具有潜在水硬性材料，即 

为粒化高炉矿渣（简称矿渣）。

3.2

质量系数  chemical modulus

矿渣中的氧化钙、氧化镁、三氧化二铝质量分数之和与二氧化硅、二氧化钛、氧化亚锰质量分数之和 

的比值。

玻 璃 体 glassy

粒化高炉矿渣中的非晶态固体。 

4 技术要求

4. 1 性能

矿渣的性能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矿渣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质迸系数（/ o 彡1.2

二氧化钛的质世分数/%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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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

^70

量分数（％ );

氧化亚锰的质量分数/% < 2 .  0b

氟化物的质f i 分数（以 F 计）/%

硫化物的质世分数（以 S计）/% < 3 .0

堆积密度/(k g /m s> <1.2X103

， 所得的矿渣，二氧化钛的质f i 交 

化亚锰的质量分数可以放宽到15% 。

的 亂

4 . 2 放射性  / o y
矿 猹 中 放 射 性 应 Q/(5 6566 f 规定。

4 . 3 杂物 1 ^ 1

矿 渣 中 不 得 混 杂 物 ，如k 铁尘泥,

试验方法

5 . 1 矿渣的理化 

5 . 1 . 1 质置系数

矿渣的质量S

式中：

K—— 矿渣的

■UJCM------ 矿瘡中氧

WMjO------ 矿渔中氧化 ’
—— 矿渣中三氧

WsiOj------ 矿渣中二氧化

W ro,------ 矿渣中二氧化钛

Wm„o—— 矿渣中氧化亚锰的质 '
5 . 1 . 2 化学成分

矿渣中氧化钙 (CaO)、氧化镁（MgO)、 、二氧化硅（S i02) 、二氧化钛（T i0 2)、氧

化亚锰（M n O )、氟化物 ( F )、硫化物 (S )的含量按 G B /T  176进行，并对有关的试验在本标准附录A 中进 

行了补充规定。

5 . 1 . 3 堆积密度

以 矿 猹 烘 干 后 的 堆 积 密 度 计 ，按 JC /T  7 4 0 -2 0 0 6附 录 B 进 行 测 定 ；其 中 所 用 试 验 筛 应 符 合  

GB/T 6003. 2 圆孔试验筛，筛孔孔径为 5 mm。

5 . 1 . 4 最大粒度

用符合 GB/T 6003. 2 要求的孔径为 50 m m圆孔试验筛，称 取 2 k g矿渣试样进行最大粒度的测定。

5 . 1 . 5 大 于 10 m m 颗粒的含量

用符 合 GB/T 6003. 2 耍求的孔径为 10 m m圆孔试验筛，称 取 1 k g矿渣试样置于筛中，人工震动至

S 大粒度/mm

玻璃体质f i 分数/%

大于 10 m m颗粒的质世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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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试样通过时称其筛余质量。大 于 10 m m 颗粒的含量按式 ( 2 )汁算：

i? =  X  100 ...............................................( 2 )m

# _ 纽 编 号 并 _ 样 。每一编号为一个取样单位。编兮按柄铁 r 年 

f ，不 #过 5 000 :为 一 编 号 ；

不超过  4 000 t 为

，不超过2 (0 0 1 # ^ 号；

L f f l) 〖过 1 000 t 为 一 编 4

f i i  一 编 号 矿 渣 表性，可连续 取 ， 可A 
幼 如 ，浞介后川悔分法进行缩分至约 s k g ,供检验川。从堆场取样

的全部技术要求。 

k 检验：

式 中 ：

R —— 矿瘡大于 10 m m 颗粒的质量分数（％ )；

mx------ 筛余矿渣的质量，单位为千克 (k g ) ;
m —— 筛分前矿渣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 . 1 . 6 玻璃体含量

先将矿渣磨细至  400 kg /m 2 W j > ^ f f ^ G B / T  1804^ 
5 . 2 放射性

矿渣中放射性按 GB 6 5 < 进行测 j 
5 . 3 杂物 

目测检测。

P 8附 录 C 测定其玻璃体含量。

2 0个以上不同部 

应将外表层除去

度 、大 于 10 m m 颗

6 . 1 编号及取样

矿渣出厂前 

150万 t 以丨，不 

100万 t 〜1 
50 万 t ~ 1 

5 0万 t 以 

水泥厂以 

位取等量试样 

150 mm~ 200

6 . 2 检验项目 

6 . 2 . 1 出厂检 

出厂检验项 

粒的含量和杂物。

6 . 2 . 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 如原材料、生产工 

——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 

6 . 3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符合第 4 章规定 f 
璃体含量不符合技术要求的为非活性矿渣。

6 . 4 检验报告

供矿揸单位应在矿渣发出 7 d 内，寄发矿渣检验报告，内容包括：

a ) 厂名和编号；

b ) 合格证编号及日期；

c ) 矿渣的数量；

d ) 检验结果。

6 . 5 仲裁

矿渣出厂后 3 个月内，当买方对矿渣质量有争议时，买卖双方应到用户储存矿渣现场共同取样，送

用于水泥中的活性混合材料；当质量系数、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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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7 贮存和运输

7. 1 矿渣在未经烘干前，其贮存期限，从淬冷成粒时算起，不宜超过 3 个月 ^
7 . 2 矿渣在贮存和运输时不得与其他材料混装，车皮或车厢必须清除干净，以免混人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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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的化学分析方法

A. 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的化学分析方法。

A . 2 化学分析

A.2 . 1 氧化钙、氧化镁、三氧化二铝、二氧化硅、二氧化钛、硫化物硫、氟的测定

按 G B /T  176进行，并作如下补充和规定：

a ) 试祥在称取前应在 105X：〜110*0烘 干 2 h。

b) 二氧化硅的测定采用氟硅酸钾容量法进行。按 G B /T  176制备试样溶液时，准 确 称 取 0 .5  g 
试样，精确至士0.000 1 g，置于银坩埚中后，先 于 650C〜70CTC高温炉中 预烧 20 m in,取出冷 

却后，再 加 人 6 g〜 7 g 氢氧化钠，放人高温炉中，从低温升至 6 5 0 1〜7 0 0 1 ,熔 融 20 m in。

c ) 氧化钙的测定按 G B /T  176进行，但氟化钾溶液（20 g /L )的加人量按表 A. 1 规定加人，并且三 

乙醇胺（1 +  2 )的加人量改为 10 m L。

表 A. 1 S i02 的质量分数与氟化钾溶液的加入量

Si02 的质瓧分数/% K F 溶液加人世/m L

< 3 0 5〜7

30 〜50 10

d ) 氧化镁的测定采用 E D T A 配合滴定差减法。分析步骤按 G B /T  176进 行 ，但三乙醇胺 （1 +  2)

的加人量改为 10 m L。

e ) 三氧化二铝的测定按 G B /T  176进行。

f)  二氧化钛的测定按 G B /T  176进行 ;试样溶液的分取量视二氧化钛含量而定。

A . 2 . 2 氧化亚锰的测定

矿渣中氧化亚锰的质量分数不超过 1 .0% 时 ，可用分光光度法；氧化亚锰的质量分数大于 1 .0 % 时 , 

用配位滴定法测定。

A .2 .2 . 1 分光光度法

按 G B /T 1 7 6进行测定。

A . 2 . 2 . 2 配位滴定法 

A .2 .2 .2 . 1 试剂的配制与标定 

—— 过硫酸铵。

—— 盐酸羟胺。

盐酸（1 +  1 \
—— 氨水 (1 +  1)。
—— 三乙醇胺（1 + 2 )。

—— 氨水 -氣化铵缓冲溶液 (p H  1 0 ) :按 G B /T  176配制。

过氧化氢 -盐酸溶液 :将 0.5  m L 30 % (质量分数 ) 过氧化氢与 100 m L 热盐酸（1 +  3 )混合。 

— 0.015 m o l/L  E D T A 标准溶液 :按 G B /T  176配制和标定。

E D T A 标准溶液对氧化亚锰的滴定度按式（A. 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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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no =  cedta X 70. 94 ......................................... ( A. 1 )

式中 ：

Tm„o 每 毫 升 E D T A 标准溶液相当于氧化亚锰的毫克数，单位为毫克每毫升 (m g /m L ); 

croTA E D T A 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 (m o丨/ L ) ;

70. 94—— M n O 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 (g /m o l)。

酸性铬蓝 K -萘 酚绿 B 混合指示剂：按 G B /T  176配制。

A . 2 . 2 . 2 . 2 分析步骤

吸 取 50 m L 按 G B /T  176制备好的试样溶液，放 人 300 m L 烧 杯 中 ，加 水 稀 释 至 150 m L，用氨水 

(1 +  1 )和盐酸 (1 +  1 )调节溶液 p H 至 2 .0〜2. 5 (用 精 密 p H 试纸检验）。加 入 约 1 g 过硫酸铵，盖上表 

面皿，加热煮沸待沉淀出现后继续微沸 5 m in ,取下，加人稍许滤纸浆，静止片刻，以慢速滤纸过滤，用热 

水洗涤沉淀 8〜1 0次，弃去滤液。

用热的过氧化氢 -盐酸溶液冲洗沉淀及滤纸，使沉淀溶解于原烧杯中，再用热水洗涤滤纸 8〜 1 0次 

后 ，弃去滤纸，并以热的过氧化氢 -盐酸溶液冲洗杯壁，盖上表面皿，加 热 微 沸 5 m in〜 6 m in，冷却至室 

温 。然后加水稀释至约 200 m L ,加 人 5 m L 三乙醇胺（1 +  2 )，在充分搅拌下滴加氨水 （1 +  1)调节溶液 

p H 至 6〜7。加 人 20 m L 氨水-氣化铵缓冲溶液 (p H  =  10),再 加 0 .5  g〜 1 g 盐酸羟胺，搅拌使其溶解。 

然后加人适量酸性铬蓝K -萘 酚 绿 B 混合指示剂，以 0. 015 m o l/L  E D T A 标准溶液滴定，近终点时应缓 

慢滴定至纯蓝色。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并对测定结果加以校正。

A . 2 . 2 . 2 . 3 氧化亚锰的含量按式（A. 2 )计算 ：

iv  =  Tm^  气 ^  X 100 ......................................... ( A .  2 )m X 1 000

式中：

切̂ 氧化亚锰的质量分数（％ );
丁Mno—— 每 亳 升 E D T A 标准溶液相当于氧化亚锰的毫克数 ,单位为毫克每毫升 (m g /m L ) ,

V  滴定时消耗 E D T A 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 L );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 (g ) ;

5—— 全部试样溶液与所分取试样溶液的体积比。

A . 3 分析结果的允许差

A. 3. 1 分析结果的允许差不得超过表 (A . 2 )数值。

表 A . 2 分析结果的允许差  ％

测定项目
允 许 差

同一试验室 不同试验室

Si02 0. 30 0. 40

A120 3 0. 25 0.35

CaO 0. 30 0. 40

MgO 0. 25 0. 35

MnO
含量< 1 0.10 0. 15

含量> 1 0 .15 0. 25

TiQ 2
含迸< 1 0 .10 0.15

含量> 1 0.15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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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 续 )

测定项目
允 许 差

同一试验室 不同试验室

S 0 .10 0.15

F 0.10 0.15

A. 3 . 2 关 于 允 许 差 的 说 明 应 符 合 G B /T  1 7 6的 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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